岳阳市林业局

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市直相关单位、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(省政府令第222号)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(省政府令第242号)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宣布以下1件规范性文件失效。

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。超过有效期的规范性文件和未进行“三统一”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附件：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岳阳市林业局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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